
- 1 - 

 

南京工业大学学生纪律处分解除规定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体现“以生为本”的教育

理念，本着教育与惩戒相结合、教育为主的原则，进一步规范受处分

学生的后续教育管理工作，鼓励受处分学生积极上进、健康成长与

发展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和《南京工业大学

学生纪律处分规定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处分解除是指学生因违纪受到纪律处分后，认错态

度好、改正错误决心大，在处分期限内遵守校纪校规，学习态度

端正，积极向上，在处分到期后，按规定程序做出解除处分的行

为。 

第三条  除开除学籍外，学校对处分设置期限，警告、严重

警告或记过处分期限为6个月，留校察看处分期限为12个月。 

学生在处分期限内受到新处分的，其处分期限为原处分尚未

执行的期限与新处分期限之和，最长不超过24个月。 

第四条  本规定适用于我校受到纪律处分的全日制本科学生。 

第五条  受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看处分的学生自

处分期满之日起至毕业（结业）时止，可以向学校提出解除处分

的申请。学生在毕业学年受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看处

分的，可自处分期满之日起6个月内向学校提出解除处分的申请。 

第二章 处分解除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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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受处分学生提出解除处分的申请，须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处分期限已满； 

（二）对错误认识深刻，主动接受教育和指导； 

（三）能够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有积极向上表现，处分

期限内每3个月提交书面思想汇报1份。 

第七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解除处分： 

（一）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； 

（二）受到处分后，拒不悔改的； 

（三）提供虚假材料等弄虚作假情形的。 

第三章 处分解除程序 

第八条  解除处分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： 
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受处分学生向辅导员提交申请，填写《南

京工业大学学生纪律处分解除申请表》，同时附交有关证明材料； 

（二）班级评议。辅导员组织班级评议小组评议，听取申请

者陈述意见； 

（三）辅导员鉴定。辅导员根据申请者的陈述意见、实际表

现以及班级评议小组的民主评议对申请者给予鉴定，并写出鉴定

意见； 

（四）学院审核。学生所在学院对照条件进行初步审核，经

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并形成书面意见后报送学生工作处审核。 

（五）学校审定。警告、严重警告及记过处分解除，由学校

授权学生所在学院研究决定，报学生工作处备案；留校察看处分

解除，由学生工作处审核，报主管校领导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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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决定送达。解除处分决定书由学生所在学院负责送达

学生本人。 

第九条  对学生解除处分的相关材料，学校应建档并归入学校

文书档案和本人档案。 

第十条  学生解除处分后，恢复其参与奖学金、助学金和荣誉

称号等评定资格。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一条  本规定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南京工业大学学

生违纪处分解除办法》（南工校学﹝2017﹞40号）同时废止。 
 


